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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東漢白虎觀會議緣起與重塑 

──兼論白虎觀會議與《白虎通》之關係 

 
 

研究計畫摘要 

 

元大德本《白虎通》問世至今已逾七百年（1305~2006），當前學界研究《白

虎通》之趨勢，逐漸由經學會議所遺留的歷史文件，轉向建構國憲制度的成文法

典，形成一種以經學指導政治之詮釋向度，而《白虎通》則是從經學會議之資料

轉型為制定禮憲之政治原則。長久以來，《白虎通》一直被視為東漢章帝所詔開

白虎觀會議之文獻資料，然而，當時章帝詔開白虎觀會議乃為講議《五經》同異

的學術會議，如今《白虎通》則被視為具有組織規模的國憲法典。白虎觀會議的

形成之緣起與《白虎通》文本性質之因果關係，頗耐人尋味，亦啟人疑竇；因此，

白虎觀會議之緣起與重塑，有助於確立白處觀會議之性質，並且釐清會議與《白

虎通》之關係。 
本研究計畫乃以東漢章帝詔開之白虎觀會議為主軸，研究範圍有三層次：首

先，探討白虎觀會議之緣起；其次，重塑會議之經過始末；最後，比較白虎觀會

議之性質與《白虎通》文本兩者之關係。本研究計畫首先分析促成章帝詔開會議

之原因，由原因以推測會議結果，以會議緣起確立會議之性質。其次，本會議是

由天子下詔，廣詔太常以下及諸儒等菁英，共商學術，章帝親「稱制臨決」，無

論是與會者之階級，或是人數，皆世所罕見，且會議進行「連月乃罷」，盛況可

謂空前。因此，由與會者之學術專長與特色，可以推估會議資料內容可能涉及之

範圍；而在重塑白虎觀會議過程中，亦可得知記錄會議資料之可能形式。最後，

探討白虎觀會議之緣起與重塑議會過程，以此兩項研究所得，推測會後可能產生

之資料，比對《白虎通》文本之形式與內容，確立白虎觀會議與《白虎通》兩者

之關係為何。 
本研究計畫之成果，可提供學界在研究《白虎通》、白虎觀會議、或是東漢

經學思想、讖緯學說、禮樂制度，甚至是訓詁考據時，一項新的參考資料與思考

角度。 
 

關鍵詞：東漢．經學．白虎觀會議．《白虎通》．石渠閣會議．〈石渠禮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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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果 報 告 

 
一、前言 
 

《四庫全書．總目》評論《白虎通》曰：「書中徵引六經傳記，而外涉及緯

讖，乃東漢習尚使然。又有〈王度記〉、〈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則《禮》

之逸篇。方漢時崇尚經學，咸兢兢守其師承，古義舊聞，多存乎是，洵治經者所

宜從事也。」白虎觀會議乃是東漢章帝以天子之名詔諸儒講議《五經》同異之經

學會議，故《四庫全書》以為《白虎通》是治經學者必經之途徑；至於《白虎通》

「書中徵引六經傳記，而外涉及緯讖」之部分，則以為「乃東漢習尚使然」。《中

國大百科全書．中國歷史》（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2年3月）「白虎

觀會議」（Balhuguan Hulyl）條釋之： 

東漢章帝時召開的一次討論儒家經典的學術會議。東漢初年，經今

古文學的門戶之見日益加深，各派內部因師承不同，對儒家經典的

解說不一，章句岐異。漢光武帝劉秀于中元元年（公元 56），〞宣

布圖讖于天下〞，把讖緯之學正式確立為官方的統治思想。為了鞏

固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使儒學與讖緯之學進一步結合起來，章帝

建初四年（公元 79），依議郎楊終奏議，仿西漢石渠閣會議的辦法

，召集各地著名儒生于洛陽白虎觀，討論五經異同，這就是歷史上

有名的白虎觀會議。這次會議由章帝親自主持，參加者有魏應、淳

于恭、賈逵、班固、楊終等。會議由五官中郎將魏應秉承皇帝旨意

發問，侍中淳于恭代表諸儒作答，章帝親自裁決。這樣考詳同異，

連月始罷。此后，班固將討論結果纂輯成《白虎通德論》，又稱《

白虎通義》，作為官方欽定的經典刊布于世。這次會議肯定了〞三

綱六紀〞  ，并將〞君為臣綱〞列為三綱之首，使封建綱常倫理系統

化、絕對化，同時還把當時流行的讖緯迷信與儒家經典糅合為一，

使儒家思想進一步神學化。  

此條釋文描述白虎觀會議之由來與《白虎通》一書之內容，大致吻合史書對白虎

觀會議之記載與現存之《白虎通》文本所反映之內容。東漢建初四年（79）章帝

下詔集合當時學術菁英會於白虎觀，講議《五經》同異，班固將討論結果纂輯成

《白虎通德論》一書，又稱《白虎通義》、《白虎通》，而會議是由天子下詔而開，

並親稱制臨決，乃是當時學術界一大盛事。然而，隨著元大德本《白虎通》重新

問世之後，學者對《白虎通》文本之研究與詮釋，有一明顯轉向：即是將《白虎

通》由官方學術會議之資料彙編，代表當時經學諸儒之共識者，轉向成為促進封

建綱常倫理系統化，甚至是為日後建立國憲法典提供學理基礎之文本。雖然，講

議《五經》同異的經學會議可以提供人倫秩序、甚至是國憲法典之學理基礎，但

是，白虎觀會議的緣起與宗旨卻明顯與《白虎通》文本性質不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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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自元大德本《白虎通》問世七百年以來，學界研究《白虎通》，常因其性質

介於會議資料與國憲制度之間，為綰合兩者，形成一種會議以講議經學之名而行

制禮之實的論述，白虎觀會議不僅成為國憲制度之起草大會，而《白虎通》文本

則成為章帝制定國憲之階段工具，為日後之制憲工程奠定理論基礎。質言之，目

前《白虎通》之研究階段，處於一種以文本性質之結果以推論白虎觀會議之起因。

然而，白虎觀會議之緣起為何？會議之過程與會議記錄資料是否符合會議之期

待，進而使《白虎通》成為白虎觀會議之歷史文件？事實上，隨著《白虎通》的

出現，非但不能使上述問題迎刃而解，反而招致更多的疑慮。而這些諸多啟人疑

竇的問題，亦是源自白虎觀會議的緣起與《白虎通》文本性質間的不相應。因此，

分析並釐定白虎觀會議之緣起因素，應有助於推論會議本身之目的與預期結果，

並以此結果與《白虎通》文本進行比對，從而說明會議與文本間之關係。故本研

究計畫之目的，便試圖從發生之因推論可能之果，意即：從白虎觀會議之緣起，

及其會議整體進行研究，希望從會議之緣起，以建構白虎觀會議之目的與預期成

果，達到正本清源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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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獻探討 
 

白虎觀會議（79）距元大德九年（1305）本刊印，兩者相距超過壹千貳佰年，

張楷感歎《白虎通》「是書韜晦於世何止數百歲而已」！自東漢以來千百年間，《白

虎通》文本之完整記錄，甚為罕見，而史書及私人藏書，亦僅記載其書目。相較

於漢代其他典籍，《白虎通》則明顯晚出，開始刊刻始於元代，自此《白虎通》

流行於世，而補闕、注疏、考證等工作，則從清代開始。自清代以來，學者研究

《白虎通》，大致可以區分為義理詮釋與文獻考證兩方向： 
（一）、義理詮釋方面： 

清代陳立《白虎通疏證》是開研究《白虎通》風氣之先，亦是全面性對《白

虎通》進行研究之專著。陳立主要是以傳統注疏闡釋《白虎通》，一方面考訂《白

虎通》文本，並且大量補充文本引述文獻之出處。可以說，陳立《白虎通疏證》

確立後世研究《白虎通》之向度，成為近現代研究《白虎通》必經之津梁。 
北京中華書局以陳立《白虎通疏證》為範本，由吳則虞點校，並加以文字考

定，是現代研讀《白虎通》之普及本。 

除上述兩本，有關《白虎通》之義理詮釋，以專書形式論述者，主要以大學

研究所之學位論文為主要來源，其餘則散見於專題式之典籍中，或者以短篇論文

形式發表，而收錄於相關論文集。 
夏長樸《兩漢儒學研究》，（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論文，1974年）論文中

明確指出《白虎通》文本具有組織法之性質。 
陳玉台《白虎通義引禮考述》，（（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論文，1974年）

與王新華《白虎通義研究》，（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論文，1975年）兩部學位

論文幾乎同時進行，而且研究《白虎通》之方向，皆以文本中之禮制思想為重點，

透顯出現代研究《白虎通》之特色。唐兆君《《白虎通》禮制思想研究》，（輔仁

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論文，1994年）是二十年後繼前兩篇再度以《白虎通》之禮

制思想為研究範圍，展現學界對《白虎通》研究持續關注之焦點。 
此外，林聰舜〈帝國意識形態的重建──扮演「國憲」的基礎的《白虎通》

思想〉一文，（國科會1996年度哲學學門專題計劃研究成果）。論文總結當前學界

對《白虎通》之詮解，強調《白虎通》在東漢政治上之作用，並整合白虎觀會議

之性質與章帝制定禮憲兩者間之關聯性，使白虎觀會議與《白虎通》文本之關係，

得到暫時性之安頓。 
筆者之《《白虎通》讖緯思想之歷史研究》，（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論文，

1997年）則是以《白虎通》文本中所引之三十一則讖緯條文為研究範圍，做歷時

性之思想探源。 
邱秀春《白虎通義與東漢經學的發展》，（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論文，1999

年）本篇論文則是從漢代學術發展以詮釋《白虎通》在歷史上之定位。此文比對

《白虎通》文本所引經傳，認為《白虎通》不但沒有統一今文家說，而且雜引經

傳，完全沒有一致的引文規範，所以《白虎通》實未能達成學術大一統目的；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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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論述凸顯《白虎通》文本與白虎觀會議不相應之問題，提供本研究計畫另一事

證。至於《白虎通》文本「所引書傳偏向《禮》學，詮釋經典時側重禮制、典儀、

禮文等範疇」之現象，此文認為：「乃因當時世族豪強具有割據自雄的物質力量，

使大一統局面削弱，統治階級企圖憑藉儒家思想的權威，訴諸倫理規範，強化思

想統治，解決當時階級矛盾等社會問題」，「其政治目的超越學術目的」之理由解

釋；諸如此類詮解《白虎通》之時代意義，乃是現代流行之學說，亦加深本研究

計畫解決此一問題之迫切性。 
（二）、文獻考證方面： 

關於考證《白虎通》之研究成果，大多散見於專題式之書籍，或者是與《白

虎通》文本有間接關係之「序」之短文形式發表，殊少以專書形式出現。大致而

言，學者考證《白虎通》與白虎觀會議之關係時，大多環繞在《白虎通》、《白虎

通義》與《白虎通德論》等不同書名討論，試圖從不同名義之中，以解釋文本與

文獻記載不相應之問題，並合理化文本與會議所以產生之差距。 
時下流行之《抱經堂叢書》所收之《白虎通》，乃是盧文弨就何允中之《漢

魏叢書》本校訂。然於付雕之際，始見南宋以前小字舊刻本，但因其所校刻本即

將付梓，遂捨棄小字宋本，其校刻仍依《漢魏叢書》元大德本之重印本；而其所

刻之版本與小字宋本相參校，間有更改者，具著其說於「補遺」之中。 
莊述祖之抱經本〈白虎通義攷〉，考證以為應當正名為「白虎通義」。莊述祖

以為，章帝命史臣所作之「通義」，即是現存之《白虎通》，而李賢注以「白虎通

義」視為「白虎通」並不正確。莊述祖以為，「白虎通」乃是指稱議奏全文，而

「白虎通義」是議奏全文（即「白虎通」）之部分。莊述祖考證，乃是著眼於「白

虎通」與「白虎通義」二者之篇數不同。依莊述祖推論，《隋志》之「白虎通」

與《崇文總目》之「白虎通德論」，皆是指「白虎通義」，而且「白虎通義」之卷

數與篇數，甚至其〈爵〉、〈號〉以至〈嫁娶〉之篇目，乃後人編纂而成，非當時

原貌。因此，依莊述祖所考，章帝命班固撰集其事即是「白虎議奏」，即所謂之

「白虎通」全文，此議奏當有百篇以上，且在隋唐時已亡佚；而現存之《白虎通》

即是章帝命史臣所作之「白虎通義」，「白虎通義」乃「白虎通」之略本，故以「白

虎通」指稱「白虎通義」易生歧義。 
孫詒讓〈白虎通義考〉（《國粹學報》第五年第二冊第五十五期，1909年）承

莊述祖之說，亦以為今之《白虎通》應為「白虎通義」；不過，莊述祖以篇數不

合考證，而孫詒讓則是從西漢石渠閣議之議奏探討。孫詒讓以為，白虎觀會議既

是仿傚西漢石渠閣會議之模式，其會議成果，亦當仿效石渠閣編列之議奏形式，

故石渠閣會議有專論一經與雜議《五經》之書，而白虎觀會議「必亦有」專論一

經與雜議《五經》之書。然而，石渠議奏雜議《五經》已亡佚，專論一經者又僅

存〈石渠禮論〉；而白虎觀會議則是專論一經者全部亡佚，卻僅存雜議《五經》

之「《五經雜議》」；故今之《白虎通》即是白虎觀會議之「《五經雜議》」。因此，

孫詒讓以為，以「白虎通」或「白虎議奏」之名名今之《白虎通》不可行，而當

以「白虎通義」之名名之，以別於「白虎議奏」，以正其「雜議《五經》」「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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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實。 
劉師培〈白虎通義源流考〉亦同意《白虎通》應正名為「白虎通義」。劉師

培以為，白虎觀會議所有議論呈奏章帝，章帝依議奏內容評騭裁淮，其後史臣依

章帝稱制臣決之結果，要刪議奏而成《白虎通義》，故《白虎通義》與《議奏》

有別。劉師培認為，《白虎通義》之體例異於《議奏》者，主要有二點：其一，《通

義》雖亦宗一說為主，但仍以「一曰」、「或云」（或曰）之文，並存其他異議，

此做法之目的不在於正經義，而是在建立禮名制度，故《通義》有別於「雜議」

之論。其二，班固集合眾家之說，調節整理，撰成《通義》，但因《通義》不記

發言者之姓名，為保留會議原貌，並存《議奏》以供後人檢索。因此，《議奏》

保存至桓、靈之時，賜予蔡邕，此後《議奏》亡佚，僅存《通義》，後人不知始

末，而岐名滋生。 
直接觸及到《白虎通》之真偽問題者，當推洪業為前導。洪業在〈《白虎通》

引得序〉即明確質疑《白虎通》為「偽作」。（燕京大學圖書館引得編纂處編，1931
年）其所持理由大要有三：其一，比較班固之行文氣韻與《白虎通》不相類，故

「疑其書非班固所撰」；其二，考證《白虎通》書中鈔襲宋衷之緯注甚多，且書

中所涉及之典章制度多與當時漢制不符，故「疑其非章帝所稱制臨決者」；其三，

《白虎通》既鈔襲宋衷之緯注，並綜合其說，故其必作於建安十八年（213）之

後；而繆襲生前得見《白虎通》，且引用其文句，其作似在正始六年（245）之前，

故「疑其為三國時作品」。洪業結論認為，《白虎通》乃後世好事者運用「白虎議

奏」，再加以「撮合經緯注釋」而成，而更有好事者將《白虎通》作者比附於班

固，晉宋以後，遂成為定論。故基本上，洪業依然肯定《白虎通》仍白虎觀會議

之議奏，只是其中摻雜後人損益部分材料編纂而成。 
于首奎之《兩漢哲學新探》，此書以較大篇幅論述《白虎通》，且在書中批評

洪業考證之缺失；不過，于書在考證論述上，基本多承襲孫詒讓之說；而思想義

理，亦與侯外廬、任繼愈之說一脈相傳。 
林聰舜〈帝國意識形態的重建──扮演「國憲」的基礎的《白虎通》思想〉，

（發表於中研院社科所主辦「85年度哲學學門專題計劃研究成果發表會」）一文

指出，章帝為使整個漢代國憲具有合理性，必須先統一經義，故《白虎通》是章

帝欲制定「國憲」之手段工具。因此，《白虎通》不僅具有「國憲」性質，而且

更能夠提供在往後制憲過程中最重要之理論基礎。 
王四達之〈是〞經學〞、〞法典〞還是〞禮典〞？──關于《白虎通義》性

質的辨析〉一文，（《孔子研究》第六期，2001年）從會議與文本之雙重性辨析《白

虎通》之性質，此篇論文適足以凸顯出研究《白虎通》所面臨之處境與糾結所在。 
至於筆者之博士論文《《白虎通》研究──《白虎通》暨《漢禮》考》，（中

央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論文，2004年）則是從《白虎通》之文本建構其禮制思想

與政治制度；從白虎觀會議之性質考證《白虎通》做為會議資料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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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方法 
 

選擇與決定研究方法，乃以研究之對象為考量，以研究之目的為前提。本研

究計畫之目的乃在探討白虎觀會議之緣起，與重塑會議整體與細節，故本研究計

畫所採用之研究方法，必須達到本計畫之預期目的方稱有效，而勞思光之「基源

問題研究法」頗能符合本研究之要求。 
以基源問題研究法之操作程序而言：第一步，「就是一切個人或學派的思想

理論，根本上必是對某一問題的答覆或解答」。此乃涉及「發生問題」，目的在導

出問題出處。運用於本計畫，便可轉化成，章帝詔開白虎觀會議根本上必是對某

一問題之解答，或是試圖透過會議想要解決什麼問題？此一基源問題，可分內外

兩個方向:對外，考量當時外在社會與學術環境；對內，可以再細幾個子題，會

議之目的為何？試圖要解決什麼問題？或者是要達成什麼目標？透過問題還原

方式，應可找出白虎觀會議之緣起。 
第二步，「掌握了基源問題，我們就可以將所關的理論重新作一個展示，在

這個展示過程中，步步都是由基源問題的要求衍生的探索」。本計畫一旦確立白

虎觀會議之緣起，則應可從會議之整體程序諸如：會議之操作程序、與會者之學

術背景、會後之資料紀錄，逐次展示白虎觀會議之整體過程，故透過重塑會議過

程，應可推測會議可能之任何形式之歷史文件，並以此貞定白虎觀會議之性質。 
由於基源問題研究法是為解決中國哲學史而有，且此一研究法的第三步驟，

與本研究計畫無直接關聯，故本計畫未加以引用，且不涉及哲學史上的「設準」

問題。然而，本研究計畫研究範圍第三層次，便是以白虎觀會議之緣起與重塑會

議之經過始末為結果，比較白虎觀會議之性質與《白虎通》文本兩者之關係。此

一歩驟涉及語理解析、系統分析與詮釋學之問題，故本計畫依外緣之考察，以判

斷會議之性質與《白虎通》文本之性質，比較兩者之同異，最後再提出本研究計

畫之判斷。 
雖然勞思光基源問題研究法存有一些內在問題，而遭到些許學者質疑；不

過，基本上它仍是一種操作簡易、具體有效之研究法，且此一研究法最貼切於本

研究計畫所欲達成之對象與目的。若研究操作得當，則本研究計畫考證白虎觀會

議之緣起與重塑會議整體，進而比較白虎觀會議與《白虎通》之關係之目的，應

可達到「事實紀述的真實性」與「理論闡述的系統性」之學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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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果與討論 
 
（一）、白虎觀會議緣起與宗旨 

《後漢書》中所謂「作白虎議奏」、「著為通義」、「作白虎通德論」等，內容

所指並不明確，而後世史書目錄指稱此資料亦未統一名稱，衍生至現代學者，各

自以不同之名稱表述不同之資料內容。但無論是「白虎通德論」、「白虎通義」、「白

虎議奏」或者是「白虎通」，皆是指東漢章帝詔開白虎觀會議之資料，意即：《白

虎通》是白虎觀會議的產物，會議與文本兩者存在著因果關係，此一基本立場殆

無疑義。 
東漢建初元年(76)，由於章句之學離析經義，致使經義產生嚴重分歧。楊終

上疏言：「『宣帝博徵群儒，論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

業，而章句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

觀論考同異焉。」（《後漢書．楊終傳》）楊終建議章帝仿傚西漢宣帝，博徵群儒

論定《五經》於石渠閣。至建初四年 (79)《後漢書．章帝紀》下詔曰：「漢承暴

秦，褒顯儒術，建立《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

孝宣皇帝以為去聖久遠，學不厭博，故遂立大、小《夏侯尚書》，後又立《京氏

易》。至建武中，復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禮》博士。此皆所以扶進

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年詔書，《五經》章句煩多，議欲減省。至永平元年，

長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行。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令學者得以自

助。」章帝不僅呼應楊終之疏，更清楚界定下詔講議白虎觀會之宗旨。 
自西漢武帝以政治權力建置《五經》博士，促使經學成為日後學術主流價值

所在。此舉影響所及，從表面上看，使儒術獨步當時官方學術，同時排擠其他學

術發展的空間，博士學官既坐擁官方學術資源，學習經學成為追求利祿之途；從

經學內部而言，則是限制學者的研究領域，造成所謂「章句之學」的興起。章句

之學的興起，乃是經學內部詮釋分歧的具體化過程，本是無可厚非；然而，詮釋

經學的分歧，勢必侵犯博士學官的正統地位，進而影響學術資源的再分配。劉歆

便曾移書痛陳當時章句之學是「因陋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老且不

能究其一藝」；而太常博士則是「信口說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猶欲保

殘守缺，挾恐見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不考情實，雷同相

從，隨聲是非」，「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吏之

議」，（《漢書．楚元王傳》）劉歆之指責，正反映出當時學官與非學官間之學術關

係互為齟齬，勢難兩立。 
從經學發展的進程而言，經學乃因獲得政治權力的大力支持而獨尊，亦因伴

隨政治權力附帶政治資源，刺激學術間的彼此競爭，造成學術的對立；為化解學

術間的彼此對立，最後訴諸政治權力，以天子名義出面調停學術紛爭，西漢宣帝

的石渠閣會議即是前例，而白虎觀會議的緣起，即是與石渠閣會議如出一轍。因

此，白虎觀會議的緣起，起於章句之學引發經學詮釋的分歧，造成不同學說理論

間的齟齬，且與博士學官所附加的利益衝突；章帝為化解此一日益嚴重的學術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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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試圖仿傚西漢宣帝的石渠故事，以博徵群儒講議《五經》同異之方式，尋求

當時的學術共識，以調停這場學術紛爭。此一經學會議之宗旨目標，在形式上，

可以舒緩學術的緊張態勢，同時避免詮釋經學的再分裂；而就會議結果言，此一

由諸儒共正經義後之成果，可以視為學術共識，一方面統一日益分歧的《五經》

章句，並提供學者得以自助，另一方面，則冀望經學從此得到穩定且健全的永續

發展。 
 

（二）、白虎觀會議議程 
1、會議場址 

《後漢書．章帝紀》下詔曰「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及諸生、

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異，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

帝親稱制臨決，如孝宣甘露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史稱「白虎觀會議」乃是

以此事為證。因會議場址設在白虎觀，故《後漢書》稱當時所作議奏名之曰「白

虎議奏」，李賢（651~684）注之曰：「今《白虎通》。」《隋志》以後之史料，便

稱此次會議資料為「白虎通」，或「白虎通義」、「白虎通德論」。可知，「白虎通」

一辭乃是以地名書。 
東漢光武帝於建武元年（25）建都洛陽。依現代考古學所知，東漢洛陽在今

河南省洛陽縣東北二十里處。 

全城平面略呈長方形，南北約漢代九里，東西約漢代六里，故稱 ”九
六城 ”。城墻用土夯築，厚約 14~25米。東、西、北三面城墻，遺迹

尚存；南面城墻因洛河改道被沖毀，但仍可復原其位置。經實測並

復原，東城墻長約 4200米，南城墻長約 2460米，西城墻長約 3700米
，北城墻長約 2700米，總長合漢代約三十一里。  

洛陽城內主要由南、北兩宮殿構成，兩宮相隔七里（其實只一里），中有複道交

通。東漢洛陽城圖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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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圖轉印自《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 
 
 
南宮是西漢之前已有之古老建築，光武帝建都之初即居南宮却非殿，建武十四年

續有增修工程，至中元二年光武帝於亦「崩於南宮前殿」。而北宮至明帝永平三

年（60）開始建造，歷五年而完，佔地規模明顯大於南宮，其中著名之「德陽殿」

可容萬人以上，北宮規模之大，由此可見一斑；亦透顯出東漢天子以洛陽做為長

久定都之政策。 
洛陽城中兩大學術重鎮之建築，恰巧分據兩宮之中：其一「東觀」在南宮之

內；其二「白虎觀」在東漢新建之北宮西門之白虎門內。所謂「觀」，《說文》曰：

「諦視也」，指一種專意注視之動詞；《釋名》曰：「觀，觀也，於上觀望也」，既

指以目視物，又指建築物之名稱。從兩觀之性質而言，東觀是一個常設機構，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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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是國家典藏檔案、圖籍和秘書之處，同時具有撰述國史及制作典章制度之功

能，所謂「著作東觀」，乃成一專有名詞。東漢章和元年（87），章帝敕命曹褒撰

寫《漢禮》，即在「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至靈帝建寧三年（170），蔡邕「召拜

郎中，校書東觀」，亦在此處；可見東觀之性質與重要性。而白虎觀是當時講議

學術之場域，其性質猶如西漢之石渠閣，章帝指示會議在白虎觀詔開，亦是有意

與西漢宣帝之石渠閣會議相呼應。洛陽城中南、北兩宮毗連而建，白虎觀與東觀

兩觀亦近在咫尺；可知，東觀與白虎觀，兩觀不僅性質相近，且地緣相鄰。且從

兩觀之性質與地理關係推論，若當年白虎觀會議有資料彙集留存，極有可能由東

觀庋藏？  
 
2、與會者及其學術專長 

實際參與白虎觀會議之成員，可考者凡十四人。其中章帝「稱制臨決」不在

此列，魏應「承制問」，淳于恭「奏」，班固「撰集其事」，三人職責分明，應非

會議中之講議者；因此，實際參與講議者，可考者只十一人。 
在講議者之中，治《春秋》者：楊終以深曉《春秋》，李育少習《公羊春秋》

（且博覽書傳），樓望少習《嚴氏春秋》。治《尚書》者：丁鴻少年從桓榮受《歐

陽尚書》，桓郁傳父業以《尚書》教授，張酺少從祖父張充受《尚書》，三者係同

出桓榮《歐陽尚書》。治《詩》者：召馴少習《韓詩》（且博通書傳），魯恭習《魯

詩》。而賈逵悉傳賈徵學業（賈徵從劉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

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劉羡則「博涉經書」，二人非

專治一經而名。至於成封之學術則無可考。然而，章帝下詔太常以下，以至於諸

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異，歷經「連月乃罷」，其規模之大不難想

像；因此，實際參與講議者，理應不止上述十一人，且此十一人之學術背景亦不

能代表與會全體。不過，由此十一人之官銜而言，已經涵蓋以太常為首，以經學

為主軸之博士、儒生一系，與以光祿勳為首，以顧問論議為主軸之大夫、議郎一

系等二大系統，此項頗能符合詔書中之論述。至於諸生、諸儒，乃是一種總稱，

概指博士門下之諸弟子；也正因為諸生、諸儒不具官銜，若無顯赫之事跡，亦難

登錄青史。 
 
3、會議程序 

白虎觀會議以天子之名詔開會議以討論經學問題之方式，會議進行的程序

是：由魏應「承制問」，以天子之名義提出問題供大會討論，而與會諸儒依魏應

所提之問題各抒己見，其後由淳于恭整理大會討論結果，上奏章帝；最後，章帝

依大會討論所得，做最後的裁定。依與會者之頭銜而言，代表著官方學術相關部

門，幾乎囊括當時學術菁英；而會議「連月乃罷」，歷時約莫二個月，可見會議

規模之盛大。因此，白虎觀會議不僅是以天子之名召開，廣徵諸儒講議《五經》

同異，最重要的，在於其講議之具體成果，是以天子之名義統一學術，具有合法

的正統地位，象徵學術與政治最緊密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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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白虎觀會如此重要，然而史書對於白虎觀會議之實際進行程序，記載甚

少；所幸白虎觀會議有意效法石渠閣會議，故從石渠閣會議之程序中，可以推測

白虎觀會議之過程形式。《漢書．宣帝紀》載甘露三年：「詔諸儒講《五經》同異，

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臨決焉。」史書記載石渠閣會議之程序所

言亦甚略，亦無法得知石渠閣會議程序，但依唐代杜佑《通典》所輯與清代洪頤

煖撰集〈石渠禮論〉殘存部分佚文，可以推敲石渠閣會議之梗概。 

（一）、漢石渠禮議曰：「『經云：「宗子孤為殤」，言孤何也？

』聞人通漢曰：『孤者，師傅曰「因殤而見孤也」，男二十冠而不

為殤，亦不為孤，故因殤而見之。』戴聖曰：『凡為宗子者，無父

乃得為宗子。然為人後者，父雖在，得為宗子。故稱孤。』聖又問

通漢曰：『因殤而見孤，冠則不為孤者，《曲禮》曰「孤子當室，

冠衣不純釆」。此孤而言冠，何也？』對曰：『孝子未曾忘親，有

父母無父母衣服輒異。《記》曰「父母存，冠衣不純素；父母歿，

冠衣不純釆」，故言孤。言孤者，別衣服也。』聖又曰：『然則子

無父母，年且百歲，猶稱孤不斷，何也？』通漢對曰：『二十冠而

不為孤；父母之喪，年雖老，猶稱孤。』」  

（二）、漢石渠議曰：「『鄉請射告主人，樂不告者，何也？』戴

聖曰：『請射告主人者，賓主俱當射也。夫樂，主所以樂賓也，故

不告於主人也。』」（卷七十七，禮三十七，〈天子諸侯大射鄉射

〉）  

（三）、宣帝甘露三年三月：「黃門侍郎臨奏：『《經》曰鄉射合

樂，大射不，何也？』戴聖曰：『鄉射至而合樂者，質也。大射，

人君之禮，儀多，故不合樂也。』聞人通漢曰：『鄉射合樂者，人

禮也，所以合和百姓也。大射不合樂者，諸侯之禮也。』韋玄成曰

：『鄉射禮所以合樂者，鄉人本無樂，故合樂歲時，所以合和百姓

以同其意也。至諸侯，當有樂，《傳》曰「諸侯不釋懸」，明用無

時也。君臣朝廷固當有之矣，必須合樂而後合，故不云合樂也。』

時公卿以玄成議是。」  

（四）、石渠禮曰：「『諸侯之大夫為天子、大夫之臣為國君服何

？』戴聖對曰：『諸侯之大夫為天子當繐縗，既葬除之。以時接見

於天子，故既葬除之。大夫之臣無接見之義，不當為國君也。』聞

人通漢對曰：『大夫之臣，陪臣也，未聞其為國君也。』又問：『

庶人尚有服，大夫臣食祿，反無服，何也？』聞人通漢對曰：『《

記》云「仕於家，出鄉不與士齒」，是庶人在官也，當從庶人之為

國君三月服。』制曰：『從庶人服是也。』又問曰：『諸侯大夫以

時接見天子，故服。今諸侯大夫臣，亦有時接見於諸侯不？』聖對

曰：『諸侯大夫臣，無接見諸侯義。諸侯有時使臣奉賀，乃非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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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得為接見。至於大夫有年，獻於君，君不見，亦非接見也。』

侍郎臣臨待詔聞人通漢等皆以為有接見義。」（卷八十一，禮四十

一，〈諸侯之大夫為天子服議〉）  

（五）、漢石渠議：「聞人通漢問云：『《記》曰：「君赴於他國

之君曰不祿，夫人曰寡小君不祿，大夫士或言卒死。」皆不能明。

』戴聖對曰：『君死未葬曰不祿，既葬曰薨。』又問：『尸服卒者

之上服。士曰不祿，言卒何也？』聖又曰：『夫尸者，所以象神也

。其言卒而不言不祿者，通貴賤尸之義也。』通漢對曰：『尸，象

神也，故服其服。士曰不祿者，諱辭也。孝子諱死者曰卒。』」（

卷八十三，禮四十三，〈初喪〉）  

（六）、漢石渠議：「問：『父卒母嫁，為之何服？』蕭太傅云：

「當服周。為父後則不服。」韋玄成以為：『父歿則母無出義，王

者不為無義制禮。若服周，則是子貶母也，故不制服也。』宣帝詔

曰：『婦人不養舅姑，不奉祭祀，下不慈子，是自絕也，故聖人不

為制服，明子無出母之義，玄成議是也。』」（卷八十九，禮四十

九，〈父卒為嫁母服〉）  

（七）、石渠禮議：「又問：『夫死，妻稚子幼，與之適人，子後

何服？』韋玄成對『與出妻子同服周』，或議以為子無絕母，應三

年。」（卷八十九，禮四十九，〈父卒為嫁母服〉）  

（八）、漢石渠禮議：「戴聖曰：『大夫在外者，三諫不從而去，

君不絕其祿位，使其嫡子奉其宗廟。言長子者，重長子也，承宗廟

宜以長子為文。』蕭太傅曰：『長子者，先祖遺體也。大夫在外，

不得親祭，故以重者為文。』宣帝制曰：『以在故言長子。』」（

卷九十，禮五十，〈齊縗三月〉）  

（九）、漢石渠禮議：「戴聖對曰：君子子為庶母慈己者，大夫之

嫡妻之子，養於貴妾，大夫不服賤妾，慈己則緦服也。其不言大夫

之子而稱君子子者，君子猶大夫。」（卷九十二，禮五十二，〈小

功成人服五月〉）  

（十）、漢石渠禮議：「問曰：『大夫降乳母邪？』聞人通漢對曰

：『乳母所以不降者，報義之服，故不降也。則始封之君及大夫，

皆降乳母。』」（卷九十二，禮五十二，〈緦麻成人服三月〉）  

（十一）、漢石渠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己有一嫡子，當絕

父祀以後大宗不？戴聖云：『大宗不可絕。言嫡子不為後者，不得

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聞人通漢云：『大宗有

絕，子不絕其父。』宣帝制曰：『聖議是也。』」（卷九十六，禮

五十六，〈總論為人後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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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漢石渠禮議曰：「《經》云大夫之子為姑姊妹女子子無

主後者，為大夫命婦者，唯子不報何？戴聖以為：『唯子不報者，

言命婦不得降，故以大夫之子為文。唯子不報者，言猶斷周，不得

申其服也。』宣帝制曰：『為父母周是也。』」（卷九十九，禮五

十九，〈為姑姊妹女子子無主後者服議〉）  

（十三）、漢石渠禮議：「蕭太傅云：『以麻終月數者，以其未葬

，除無文節，故不變其服為稍輕也。已除喪服未葬者，皆至葬反服

。庶人為國君亦如之。』宣帝制曰：『會葬服喪衣是也。』或問蕭

太傅：『久而不葬，唯主喪者不除。今則或十年不葬，主喪者除否

？』答云：『所謂主喪者，獨謂子耳。雖過期不葬，子義不可以除

。』」（卷一百三，禮六十三，〈久喪不葬服議〉）  

從上述輯佚文獻中可知，〈石渠禮論〉中每則條文皆以「問答」方式記錄，

文本要素，可分為「問題」、「回答」與「結論」三種。在「問題」部分，可概分

成二種來源：其一，是「大會問題」；其二，是「與會者問題」。在「回答」部分，

主要是與會者根據上述之「問題」，發表個人對該問題之意見。在「結論」部分，

可分成兩種來源：其一，是「天子之制」；其二是「大會共識」。前者是宣帝根據

與會者所發表之意見，從中選擇一說做為大會討論之結果，此即所謂「稱制臨

決」，是議奏之中最重要部分亦是大會討論最終之仲裁機制；而後者「大會共識」，

可能是宣帝對發言內容未表示意見時，交由與會者根據發言者之意見，表達傾向

支持某說之多數決議。 
依〈石渠禮論〉推測石渠閣會議之進行概況，夏長樸〈論漢代學術會議與漢

代學術發展的關係〉歸納出四種程序：「其一是先由提問人提出經書中的疑難問

題，分由不同學者就這個問題發表自己的意見，與會學者彼此交換心得，也順便

提出質疑，最後做出大家都接受的結論……；其二是提問人提出問題後，與會學

者各自陳述意見，最後由大家決定哪一個人的見解最合適……；其三是提問人提

出問題後，學者各自說明一己之見，最後由皇帝提出個人的看法，決定何人的見

解最可接受，何人的見解最妥當……；其四，也是最後的一種是，問題提出之後，

學者分別提出個人的見解，最後由皇帝裁決……。」這是合理的推測，而且這四

種會議進行方式，亦大致符合《漢書》對石渠閣會議之論述。《漢書》載：「詔諸

儒講《五經》同異，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臨決焉」，此一經學

會議，是宣帝下召諸儒，集於石渠閣討論《五經》同異，講議結果交由蕭望之等

平奏，最後由宣帝稱制臨決。因此，若白虎觀會議落實章帝詔書之宗旨，以石渠

閣會議為樣本，則白虎觀會議議程理應有如石渠閣會議之講議過程；更進一言，

白虎觀會議所產生之文獻資料，理應如〈石渠禮論〉之文本形式展現，如此方能

符合史書之記載與論述。 
 

（三）、白虎觀會議與《白虎通》之關係比較 
推論白虎觀會議資料可能留存之著述性質，應當以討論經學相關問題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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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以「講議《五經》同異」為目的，並以西漢甘露石渠故事相當。故白虎觀會

議之文獻資料，理應以討論《五經》為內容，以石渠故事之〈石渠禮論〉為形式

範本；然而，以《白虎通》之性質內容與文本形式比對史書之記載，則產生諸多

不相應問題。 
 
1、會議宗旨與《白虎通》性質比較 

東漢白虎觀會議之後，所謂「白虎通」，在百年之內乏人問津。自元大德本

《白虎通》問世之後，世人始有完整文本閱覽，進而一睹白虎觀會議之概況。觀

照《白虎通》之篇章結構而言，論述對象，以王者為核心，下至大夫、士等貴族

之禮法制度；而所論述之範圍，上起天子之爵號，以至嫁娶、喪服之禮儀規則。

儘管《白虎通》所論述之對象與範圍極為廣泛，但其內容呈現出縝密且具體之組

織結構，可知《白虎通》並非散漫無目的之雜論彙編，而是具有強烈企圖之長篇

鉅構。夏長樸認為《白虎通》「是一部粗具規模的組織法，也是自天子以至於庶

人，立身行世的根本；而侯外廬說：「我們認為白虎觀所欽定的奏議，也就是賦

予這樣的〞國憲〞以神學的理論根據的讖緯國教化的法典。」（《中國思想通史》，

北京：人民出版社，1992年），這些論點，無疑證成《白虎通》是部國憲法典的

文本性質。不論從篇目之名義，或是書中問答之內容，以至於由各項問答所構成

之性質，在在顯示出：《白虎通》乃是一套具有縝密組織之成文法典，建立東漢

禮法制度之企圖十分明顯，此乃無庸置疑。 
在以白虎觀會議是一場經學會議之前提下，會議所產生之資料勢必反映出會

議宗旨目標，然而，《白虎通》文本中具有國憲法典之性質，是不爭之共識；面

對此一因果不相應之問題，便有學者試圖綰合會議與文本之關係。任繼愈言：「從

形式上看，這套決議雖然只涉及到五經同異中的一些問題，屬于經學的範圍，不

算作國家正式頒布的法典，但是它的內容規定了國家制度和社會制度的基本原

則，確立了各種行為准則，直接為鞏固統治階級的專政服務，所以它是一種制度

化了的思想，起著法典的作用。」（《中國哲學發展史》，北京：人民出版社，1985
年2月）林聰舜更進一步解釋：「白虎觀會議的召開，正是與章帝制定「國憲」的

熱切企圖心息息相關。我們可以把《白虎通》的產生，視為章帝制定「國憲」的

努力的一部分，而且就今日的角度來看，《白虎通》的重要性甚至遠超過本想作

為「國憲」的漢禮百五十篇，因為《白虎通》探討的是更為根源性的經義統一的

問題，唯有作為漢帝國指導思想的經義整合成功了，才能有效論證整個體制的合

理性，包括『國憲』的合理性，也才能企求『永為後世則』。」（〈帝國意識形態

的重建──扮演「國憲」的基礎的《白虎通》思想〉）。 
上述學者論述之理據，乃是為顧及《白虎通》之成書背景，與反映文本內容

性質，同時為化解經學會議宗旨與建立國憲典法兩者間之不相應問題；因此，白

虎觀會議成為東漢時期政治指導學術、學術服務於政治之御用文人的活動，而《白

虎通》則成這場活動歷史文件。 
其實，經學會議成果與國憲法典之間，兩者並非不相容，亦不矛盾。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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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在於：白虎觀會議詔開之目的乃為「講議《五經》同異」，《白虎通》未見其

目的，而《白虎通》在內容上所呈現之「國憲」性質之具體成果，則顯得突兀；

換言之：白虎觀會議詔開之目的與《白虎通》文本之內容兩者不相應。此外，章

帝詔書中明白揭櫫白虎觀會議之宗旨在「講議《五經》同異」，而《白虎通》不

僅出現徵引《孝經》、《論語》、《爾雅》、《管子》等非會議之材料，書中更引讖緯

文句三十一條，明顯違反章帝詔書旨意。 
 
2、與會者學術與《白虎通》性質比較 

章帝詔開白虎觀會議之目的，乃在講議《五經》同異，然由與會者之學術

背景言，要皆集中在《尚書》（如丁鴻、桓郁與張酺等）、《春秋》（如賈逵、楊

終、李育與樓望等）與《詩》（如召馴、魯恭等）三經，即使再加魏應治《魯

詩》、淳于恭治《老子》、班固治《齊詩》，缺乏《易》、《禮》二經專家。然而，

章帝詔書明白宣示，白虎觀會議之目的乃在「講議《五經》同異」，與會代表

之學術所長，豈可偏廢《易》、《禮》二經專家？ 
尤其甚者，從《白虎通》文本引述典籍之統計數量而言，《白虎通》文本

引述典籍，各含經、傳凡十一類，共五百九十五則。全書引述之總數比例如下： 
《詩》類：五十八則（9.74%） 
《書》類：七十九則（13.27%） 
《禮》類：二百三十一則（38.82%） 
《易》類：二十則（3.36%） 
《春秋》類：一百一十四則（19.15%） 
《孝經》類：九則（1.51%） 
《論語》類：五十一則（8.57%） 
《爾雅》：一則（0.16%） 
《管子》：一則（0.16%） 
「讖緯」類：三十一則（5.21%） 

其中，引《禮》經傳者近四成，幾近於引《春秋》、《尚書》、《詩》經傳者之總

合，但是與會學者之中，章帝竟然遺漏詔集治《禮》學家？相較於史料對於白

虎觀會議之論述，實與《白虎通》文本差距甚大；若非史書記載缺漏太多，今

就現有可考之與會者之學術背景而言，著實無法滿足白虎觀會議「講議《五經》

同異」之宗旨目標，而且與《白虎通》文本內容不相應。 
 
3、〈石渠禮論〉與《白虎通》比較 

從兩會與會者之學術背景比較，亦可再探《白虎通》可疑之處。據《漢書．

儒林傳》中可考石渠閣會議出席者名單之中：《詩》家有韋玄成、張長安、薛廣

德；《書》家歐陽地餘、林尊、周堪、張山拊、假倉；《易》家施讎、梁丘臨；《禮》

家戴聖、聞人通漢；《公羊》家嚴彭祖、申輓、伊推、宋顯、許廣；《穀梁》家尹

更始、劉向、周慶、丁姓、王亥、蕭望之等二十三人。此一名單，不僅包含《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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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五經》家皆有人員出席，且出席人員之頭銜包含博士、議郎等，完全符合

西漢宣帝詔開石渠閣會議，「詔諸儒講《五經》同異」之論述。反觀白虎觀會議

可考十一位與會者之中，並無治《禮》經專家，而《白虎通》文本引述《禮》類

經傳者近四成最多；若謂這部深具「國憲」、「法典」意味之《白虎通》出於上述

十一位非治《禮》專家之手，實在不近情理。 
再比較〈石渠禮論〉與《白虎通》兩者文本之差異，亦可見兩者之體例不同： 

（1）、講議《五經》同異：〈石渠禮論〉內容以討論《禮》一經為主，辯論大抵

專注於經文同異之說，亦只限於講論經義為範圍；《白虎通》之內容則明顯以立

建禮制為主，解釋當時名物制度方是本書用心所在，且更有部分條文僅有問題與

回答，並非每一條文必然引據典籍以證成其說，故引述《五經》之文句乃淪為建

立禮制之注腳。 
（2）、與會者記名發言：〈石渠禮論〉每則條文或不記大會問題之發問人，然必

明載與會諸儒發問者、發言人之名及其發言內容，並詳細記載與會諸儒間相互論

難之過程，若偶有天子之意見參與其間，亦有記錄；而《白虎通》文本只有問答

內容及其引述經典文句，全書通篇不載發問人、發言人之身分姓名，更無從稽核

與會諸儒相互答辯之過程。 
（3）、帝親稱制臨決：〈石渠禮論〉每則條文之結論，輒有天子稱制臨決之詔制，

若無天子之詔制，亦有與會諸儒之意見做成共識，此大會共識雖出於與會者之同

意，亦當是經過天子所認可；《白虎通》文本每則條文之結論，未見天子詔制之

記載，其結論是出於天子稱制臨決或學者共識則不得而知。 
（4）、問題與討論：〈石渠禮論〉記載大致可見當時大會之「講議」過程；而《白

虎通》通例只是一問一答，即便有一問二答之例，亦只是並存二說，並未申論二

說之優劣而做一取捨，且《白虎通》所預設之問題，實已隱含結論，無論是論證

之內容為何，或是援引其他經典文句，其結論皆為闡發此一問題而來，因此，《白

虎通》並無「講議」過程之記錄。 
由以上比較可知，《白虎通》與〈石渠禮論〉之文本形式，兩者之表現方式

大相逕庭。〈石渠禮論〉純粹記錄與會者及其發言內容，並載宣帝之詔制，明顯

是會議記錄之彙編；《白虎通》則不載與會者之名與章帝之詔制，預設之「問題」

呈現禮制法典之完整結構，實不與〈石渠禮論〉同類。因此，若將《白虎通》視

為史書所傳之「白虎通」，則楊終之疏與章帝之詔書中所揭示，冀望白虎觀會議

倣效石渠故事，顯然未能如願；且詔開白虎觀會議所欲達到「講議《五經》同異」

之目的，亦無法完成。 
 

4、《白虎通》名實問題 
雖然有學者主張，章帝試圖透過統一經說之會議，以達到制定禮憲之目的，

此說法固然可以化解《白虎通》文本性質與會議緣起宗旨之不相應問題，但卻與

事實不符。第一，會議後七年，元和三年（86）章帝下詔欲刊立朝廷禮憲，詔書

隻字未提「白虎通」，而且隔年（87）章帝「章和元年正月，乃召褒詣嘉德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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令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命曹褒依班固所上叔孫

通之《漢儀》十二篇，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亦未提及「白虎通」。其次，章

帝熱切期盼「朝廷禮憲，宜時刊立」，乃召班固詢問改定禮制之事宜，班固應之

曰：「京師諸儒，多能說禮，宜廣招集，共議得失。」章帝則反駁曰：「諺言「作

舍道邊，三年不成」。會禮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異，筆不得下。昔堯作《大

章》，一夔足矣。」章帝以為「群僚拘攣，難與圖始」，改定禮制之事，若以召諸

儒共議禮制得失之方式，終必引發更多糾紛，成事不足；故章帝一貫主張由少數

人，甚至應由一人制定。章帝既深刻體會制禮作樂之事，無法從眾人之共識中得

到結果，則白虎觀會議召集「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及諸生、諸儒」，「連

月乃罷」，如此龐大之會議，豈會是章帝達到制憲目的之手段？故白虎觀會議及

其可能文獻「白虎通」，與章帝制定禮憲無關。 
亦有學者認為，因為《白虎通》具有統一經義之義意，同時能有效論證政治

體制之合理性，故其「國憲」內容當可「永為後世則」。然而，依楊終其疏「宜

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之語脈而言，當是指白虎觀應以西漢宣帝之「博徵群

儒，論定《五經》於石渠閣」，以天子之名詔諸儒講議經學同異，且「親稱制臨

決」為模仿對象，其目的在解決「章句之徒，破壞大體」所衍生之經學問題，實

與建立「國憲」無直接關聯。而且，楊終上疏建言之目的在「論定《五經》」，白

虎觀會議在楊終上疏之後，會議文本資料具有法典性質斷非楊終上疏之初衷，而

會議資料造成「國憲」之結果，亦是楊終始料所未及。 
究其實，如果白虎觀會議之後有文獻資料遺留，則理當公諸於世，以達到減

省章句、「頗令學者得以自助」、「永為後世則」之會議緣起目的。但是，白虎觀

會議後四年，建初八年（83）章帝復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句遺辭，

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後漢書．章帝

紀》，卷三）章帝何以在會議四年之後，依然感歎「《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

句遺辭，乖疑難正」？其次，會議之後百年間，「所以不僅許慎馬融不能得其書

而讀之，且蔡邕鄭玄並不曾舉引」（洪業，〈《白虎通》引得序〉），且當時太常博

士與鴻儒諸生從未曾提及此書？再者，《後漢書》及後世史料記載白虎觀會議之

資料，未有固定名稱，亦未記載卷數與作者，面對此一具有「永為後世則」之重

要資料，史書之記載未免過於輕忽？因此，本研究在此提出大膽推測：終東漢之

世，所謂白虎觀會議「講議《五經》同異」之文獻資料「白虎通」，在當時極可

能並未集結成冊，公諸於世？即便是有文獻資料公諸於世，亦顯然未達到「欲使

諸儒共正經義，頗令學者得以自助」之預期成效；即便是有文獻資料流傳，其文

本形式與內容，亦應與元大德本《白虎通》迥然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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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六、計畫成果自評 
 

傳統對於元大德本《白虎通》的詮釋，與當前學界之共識是：現存《白虎通》

文本乃東漢章帝詔開白虎觀會議之資料，並肯定《白虎通》內容屬於為漢制作之

成文法典，為化解會議緣起宗旨與建立國憲法典兩者間之異質性，《白虎通》成

為東漢時期政治指導學術、學術服務於政治之歷史見證。然而，不論從篇目之名

義，或是書中問答之內容，以至於由各項問答所構成之性質，充分顯示：《白虎

通》乃是一套具有縝密組織之成文法典，建立禮制之企圖十分明顯；相較於會議

之緣起，《白虎通》在內容上所呈現之「國憲」性質則顯得突兀。 
白虎觀會議詔開之目的乃為「講議《五經》同異」，《白虎通》未見會議目的，

而《白虎通》具體成果形成國憲法典，亦非章帝詔開會議之旨示；因此，本研究

推論：《白虎通》不論是在形式與內容方面，皆與白虎觀會議無必然因果關係；

質言之：白虎觀會議與《白虎通》文本，兩者不相應。若把《白虎通》視為白虎

觀會議之任一形式資料文獻，而強為之解，恐怕只會徒增困擾，治絲益棼。 
本研究釐清白虎觀會議之緣起，及其會議過程整體，有助於推論會議本身之

預期結果，確立白虎觀會議之性質，達到正本清源之目的。本研究論證成果，可

提供學界重新省視白虎觀會議與《白虎通》文本兩者間之關係；特別是《白虎通》

做為東漢官方學術的代表，甚至是儒學集體講議經學後的共識之合理性。推而擴

之，本研究成果可以提供學界研究東漢經學思想、讖緯學說、禮樂制度，甚至是

訓詁考據時，一項新的參考依據。 
 


